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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出缺學校選舉浮動委員（家長代表）標準作業流程 

 

是 

清點出席人員是否達法定出席人

數(1/3以上班級家長代表出席) 

校長出缺學校選舉家長浮動委員 

家長會訂定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日期 

發開會通知 

開會 

會議開始 

提名家長代表候選人 

投票表決 

家長浮動委員產生 

將家長浮動委員名單告知學校並請學校函知教育局 

擇期再次

開會選舉 

擇期再次

召開會議 

是 

否 

否 

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，始得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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